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

方担保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誉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辰智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誉辰智能及子公司 2024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基

本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中山市誉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生产经营、业务发展计划，保证公司各项业务顺利进行、日常经营和生产扩建项

目资金需求，提高资金运营能力，综合考虑公司资金安排，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自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向金融

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授信敞口余额合计不超过

150,000 万元、低风险业务余额合计不超过 80,000 万元，与各金融机构签订的授

信额度可大于授信敞口余额，使用品种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借款、固定资

产贷款、订单融资、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国内保理、开立国内信用证和贸易融

资等产品。 

同时，为担保上述额度内的银行业务，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

过 80,000 万元。 

前述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业务金额，实际业务金额具体以公司的实际融资需

求为准，审批额度内的单笔业务不再上报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由公司授权董



事长或其授权代表负责签署上述额度内相关的授信/借款合同、协议、凭证等各

项法律文件，并可根据费用成本及各银行资信状况具体选择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

机构。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中山市誉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汉洪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2 年 2 月 10 日 

注册地址 中山市阜沙镇颂成街 6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机械设备租赁；软件开发；

软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终端

测试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股权结构  誉辰智能持股 100% 

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的主要财务数

据（2023年） 

总资产 24,994.68 万元 

净资产 2,555.88 万元 

营业收入 2,598.43 万元 

净利润 -1,135.62 万元 

失信执行人情况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影响被担保人偿

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 

无 

二、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基本情况概述 

为满足相关机构交易要求，为保障公司金融机构融资及相关日常经营业务顺

利开展，公司关联方张汉洪和谌小霞夫妇、宋春响和肖谊荣夫妇、袁纯全和邱洪

琼夫妇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其他业务提供无偿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该担保不收取公司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具体包

括：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借款（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电子

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保函、票据、信用证、抵质押贷款等业务）、开展保理业务、

供应链金融、向供应商采购商品或服务、以及与客户签署的业务合同项下债务等

事项提供担保，预计发生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在额度内可循环使用。

在前述额度范围内，由公司管理层直接办理相关业务，不需要提请董事会、股东

大会单独进行审议。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授信敞口余额合计不超过

150,000 万元、低风险业务余额合计不超过 80,000 万元，同时，为担保上述额度

内的银行业务，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80,000 万元；并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关联方张汉洪和谌小

霞夫妇、宋春响和肖谊荣夫妇、袁纯全和邱洪琼夫妇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及其他业务提供无偿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提供担保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的授信敞口余额合计不超过

150,000 万元、低风险业务余额合计不超过 80,000 万元，同时，为担保上述额度

内的银行业务，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 80,000 万元；有利于保

障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从而为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公司已经制定了严格的审批权限

和程序，能够有效防范风险。 

公司关联方张汉洪和谌小霞夫妇、宋春响和肖谊荣夫妇、袁纯全和邱洪琼夫

妇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其他业务提供无偿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解决了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担保的问题，同时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了公司的

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和长期发展。以上事项

及其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是公司

正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公司关联方张汉洪和谌小霞夫妇、

宋春响和肖谊荣夫妇、袁纯全和邱洪琼夫妇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及其他业务提供无偿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解决了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需要担保

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产生不利影响。上述事项及其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相关规章制度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和接受关联

方担保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是上市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有利于上市公司持

续、稳定经营；上市公司关联方张汉洪和谌小霞夫妇、宋春响和肖谊荣夫妇、袁

纯全和邱洪琼夫妇为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其他业务提

供无偿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上述事项已经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和

接受关联方担保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